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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外机构首次报告相关事项指南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实施银行卡清算机构准入管理的决

定》(国发〔2015〕22 号，以下简称《决定》)和《银行卡清

算机构管理办法》（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

会令〔2016〕第 2 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要求，仅为跨境

交易提供外币银行卡清算服务的境外机构（以下简称境外机

构），应当在提供服务前 30 日就业务开展情况向中国人民银

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报告。《决定》施行前已经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为跨境交易提供外币银行卡清算服

务的境外机构，应当自本《指南》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按规

定进行首次报告。首次报告要求如下：

一、首次报告材料要求

（一）机构基本信息。包括：

1.机构名称、注册信息、官方网址、联系方式，以及公

司治理结构和组织架构等；

2.使用的银行卡清算品牌及商标注册或授权信息；

3.报告人主营业务开展整体情况介绍，包括主营业务类

型和经营范围，最近一年业务量（成员机构拓展、发卡业务

总量、受理网络规模、交易处理情况等）、财务情况（主营

业务收入构成、资产负债状况）等，并附最近一年年报；报

告人仅负责或承担其银行卡清算品牌在部分国家或地区相

关业务的，应同时报告该品牌在全球业务开展的整体情况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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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报告人的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。

（二）在母国接受监管的情况。包括监管架构、主要的

监管机构、监管法律法规，报告人获得的业务许可情况、合

规经营情况（含近五年是否受到监管处罚）等。

其他国家或地区监管政策对其品牌业务发展、经营决策

有重要影响的，也应做说明。

（三）参与国家或国际支付系统的说明。重点说明银行

卡跨境交易的信息传输处理及资金清算结算机制，参与或者

经由相关国家或跨国的支付系统或代理结算行的情况。

（四）本机构内部控制、风险防范和信息安全保障机制。

重点说明与境内银行卡清算市场（含跨境服务，下同）相关

的情况。

（五）本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内部控制制度、组织

架构以及开展相关工作的情况说明。重点说明反洗钱和反恐

怖融资措施的健全性和有效性，近五年接受反洗钱监管的情

况以及客户身份识别、可疑交易监测和名单监控、客户身份

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等工作的开展情况。

（六）银行卡清算业务基础设施运行情况。包括但不限

于相关基础设施建设、布局、安全、业务连续性、性能和维

护等，重点说明与境内银行卡清算市场相关的情况。

（七）银行卡清算业务规则。包括但不限于入网机构管

理、银行卡卡片规则、各项业务的具体规则、定价机制及收

费标准等，重点说明与境内银行卡清算市场相关的业务规

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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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业务发展规划、与境内机构合作的情况说明。包

括：

1.拟在境内开展的具体业务内容、经营范围、业务承载

实体、人员配备安排及业务发展规划；

2.拟与境内各类机构合作的内容、模式等；

已在境内开展业务或合作的，还应同时说明：

3.在境内已设立机构的基本情况、承担的职责功能、人

员配备及高管情况、联系方式，2010 年以来历年（以下简称

历年）主要业务开展情况；

4.与境内发卡机构、收单机构合作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

主要合作内容、合作方式、定价与收费机制（应附典型的合

作方案和合作协议），历年成员机构拓展情况，历年借贷记

卡发卡量、境内外交易数据、BIN 号分配情况，历年境内受

理网络规模、受理交易数据等，以及相关业务的收入成本构

成情况；

5.在境内开展的其他业务、与其他机构合作在境内开展

的相关业务等情况；

6.对照《决定》、《办法》等关于经营范围、信息处理、

信息保护等规定，分析历年来相关业务开展中的合规经营情

况，如有存在需整改或完善的问题，应报告整改或完善情况

及效果。

（九）持卡人和商户权益保护策略及机制，包括但不限

于保护境内持卡人和商户资金信息安全、公平处理差错争

议、尊重双标识卡持卡人交易路由选择权等。



4

（十）其他需专门说明的事项及材料真实性声明。境外

机构应承诺在开展相关业务过程中合规经营，遵守国内相关

法律法规和业务管理规定，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，并有效

约束成员机构和合作机构，不超范围经营，不变相从事人民

币业务。

二、报告材料接收

报告人应于工作日将报告材料（材料应使用 A4 规格纸

印制，依次分项装订成册）、数据光盘（内容应与纸质材料

完全一致，采用 PDF 格式）提交至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

业监督管理委员会，并配合做好材料接收及后续工作。

报告材料为外国文字的，应当同时提供中文译本，以中

文译本为准，并签章。

三、其他

境外机构基本信息发生变更或终止相关服务的，应当自

变更之日起 30 日内或至少于终止服务前 30 日按规定向中国

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报告。


